
國立虎尾科技大學教師升等作業期程 

                     105 年 06 月 21 日 104 學年度第 4次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

 

備註: 

1.以取得博士學位辦理升等者，不受上列時程限制。 

2.自 105 學年度起適用，即申請 106 年 2月 1日升等生效案適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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